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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女士：

有關《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若干條文

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

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及四日的來信已經收到。現就閣下來信

所提事項回覆如下：

(a)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特為針對與選舉有關的罪行

而設。條例訂明一些特別針對選舉舞弊行為的罪行。其中一

項是任何人如提供或索取利益，以作為選民投票予某候選人

的報酬，即犯舞弊罪行(第 11 條)。與《防止賄賂條例》的情

況相同， “利益 ”在《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中的定義同

樣廣泛而全面。該詞涵蓋 “行使或不行使權利或權力 ”、 “履行

或不履行職責 ”，以及 “任何優待 ”或 “其他服務 ”。無論有關利

益是否令投票者直接受惠，上述罪行同樣適用。如利益 “為令

另一人受惠 ”而設，上述罪行也將適用 (第 11(3)(b)及 (c)條 )。
就上述各點而言，《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適用於六

月四日來信 (a)項所假設的情況。

(b)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所訂的舞弊罪行適用於在 “選
舉期間 ”之前、之內或之後作出的行為。從定義來看，選舉期

間由提名日開始，因此條例適用範圍也涵蓋在作出提名前的

行為。第 7、8 及 9 條就賄賂候選人而訂定的罪行，特別適用

於準候選人。舉例來說，企圖賄賂他人以使其參選或不參

選，屬該等條文的適用範圍 (第 7(1)(a)(i)條 )。同樣，賄賂他

人 以 使 其 影 響 第 三 者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也 在 適 用 範 圍 內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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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c)條 )。行政長官並非享有特殊的地位。這些罪行適用於

他，如同適用於任何其他人一樣。

(c) 正如政府當局較早前所解釋，有關《防止賄賂條例》條文適

用於行政長官的問題，應與行政長官選舉一事分開研究。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提供全面的保障，以防與行

政長官選舉有關的舞弊及非法行為出現。《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草案》已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作出必需的技

術修訂，以確保後者的條文得以有效地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實

施。因此，委員會成員不必憂慮，因為如某競選連任的現任

行政長官有任何舞弊行為，《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提供的保障足以確保他須受到調查和檢控。

(d) 至於有關《防止賄賂條例》若干條文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問

題，我們已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七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說明，行政長官已表示願意接受《防止賄賂條例》適

用於政府人員有關防止賄賂的標準所規限。由於行政長官憲

法地位獨特，我們現正研究可行的方案，希望能通過另訂法

律條文，參考《防止賄賂條例》下適用於政府人員的監管架

構，引伸到適用於行政長官。我們會就有關立法建議諮詢立

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目前，行政長官並非淩駕於法律之

上，普通法中有關賄賂的罪行及《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
例》下針對行政長官選舉的舞弊和非法行為的條文，將繼續

規管行政長官。

行政署長

(黃少珠 代行 )

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


